成都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登记表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毕业学校
	 

	所学专业
	
	学  历
	   

	入学前户口所在地
	

	用人单位名称
	
	电话
	

	用人单位地址
	
	邮编
	

	用人单位意见：

年  月  日(盖章)


	单位性质
	企业
	□国有企业

□股份制企业

□私人企业

□中外合资企业

□集体企业

	
	
	行政事业
	□行政机关

□财政拨款事业单位

□自收自支事业单位

	市级主管部门或

区(市)县人事局意见: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(盖章)


	成都市大中专毕业生

就业指导办公室意见：
年  月  日(盖章)



说明：1、此表由用人单位填写一式五份，报成都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审核同意后送学校、主管部门和用人单位各一份，毕业生本人留存一份；

2、办理毕业生入户手续时，须出具本表原件；
3、进入行政机关和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须另附招收手续；
4、本表应如实填写，否则无效。□请单项选择划“√”。
